
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(改道)說明書 

一、 案由：廢止臺北市文山區景美段五小段 111~120及 152

等 11筆地號(車前路 29巷)現有巷道及改道案。 

二、 申請人：蘇 OO 

通訊地址：台北市羅斯福路 O段 O號 O樓之 O 

三、 計畫範圍：如計畫圖所示。 

四、 法令依據：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自治條例第 6~10

條。 

五、 詳細說明： 

(一) 本案基地位於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、羅斯福路六段 455

巷、景文街及車前路所圍之街廓內，範圍包括文山區景

美段五小段 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

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及 152地號

等 17 筆土地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，申

請廢止及改道之現有巷道位於 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

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及 152地號等 11筆土地內，

本案已取得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土地所有權人 100%同

意書，符合「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自治條例」第

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，每筆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

權人之持分比及人數均超過五分之三之同意。 

(二) 另有關廢止現有巷道兩側之地上建物，羅斯福路六段

437號(1~4樓)、439號(1~4樓)、441號(1~4樓)、443

號(1~4 樓)、445 號(1~4 樓)、447 號(1~4 樓)、449 號

(1~4樓)、451號(1~4樓)、453號、453之 1號、 453

之 2 號、453 之 3 號、455 巷 5 號(1~4 樓)及 455 巷 3

弄 2號(包括 2樓無產權登記之建物及 110-1、110-2地

上無產權登記之建物) ，亦已取得地上建物所有權人

100%同意書。 



(三) 本案所在街廓西側 36 公尺計畫道路(羅斯福路六段)、

南側 6 公尺計畫道路(羅斯福路六段 455 巷)、東側 15

公尺計畫道路(景文街)及北側 11 公尺計畫道路(車前

路)均已開闢供公眾通行。 

(四) 本案廢止之現有巷道(車前路 29 巷部分路段)，最寬約

6公尺，最窄約 2.8公尺，全長約 40.65公尺，目前主

要提供申請基地內住戶及東北側公有停車場通行使用，

因現有巷道南側左右兩側擬整體開發使用，故需將該段

現有巷道廢止。 

(五) 該段現有巷道廢止後，為不影響通行之權益，於基地範

圍西北側沿 111 地號土地地界線(與 88 地號相臨)，將

原預留 4公尺寬之巷道調整為 6公尺，作為改道後供車

輛通行，並於單側再留設寬 2公尺退縮人行道，為共 8

公尺等寬之人車分流通行動線與原現有巷道銜接，供車

行及人行之便利；另於東側再留設寬度 1.5公尺人行道，

以供行人通行之便利。本案現有巷道廢巷應不致影響他

人公眾通行之權益，且對基地之整體使用，土地利用價

值及都市景觀，均有相當之助益。 

(六) 本案現有巷道廢止，其有關地上物設施與地下管線之拆

遷補償工程費用，概由申請人負擔。 

六、 本案經臺北市政府 108 年 12 月 13 日府都築字第

10831232571號公告公開展覽，並提經「臺北市現有巷

道廢止或改道審議委員會」第 52 次委員會審議通過，

其決議如下： 

(一) 本案原則同意廢止本案現有巷道，並附帶決議： 

1. 為確保本案現有巷道廢止及改道後，鄰近社區居民交通

上需求，基地北側巷道應留設 8 公尺寬之動線(詳附

圖)(原規劃留設 4 公尺寬巷道供車輛通行及 2 公尺人

行道)，以保有足夠空間供車行及人行之便利。 

2. 考量本案現有巷道廢止及改道後，為便利基地東北側公



有停車場使用者，行人行走之便利，基地東側沿地界應

留設 1.5 公尺寬人行通道(原規劃無留設)，保持 24 小

時開放供不特定人通行，增加鄰近基地通行之便利性

(詳附圖)。 

(二) 現有巷道廢止封閉前，應先在基地北側留設 8公尺寬巷

道供人車通行及東側留設 1.5公尺寬人行通道，未留設

前須保持巷道之通暢並不得任意封閉。 

(三) 本案現有巷道廢止及改道，其有關地上物設施與地下管

線應依該管線單位之相關規定辦理，惟尚有廢巷前需遷

移完畢者，其拆遷補償及工程費用由申請人負擔。 

七、本案公開展覽期間之人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之委員決

議，詳如後附「公開展覽期間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

理表」。 

 



蘇 OO申請「廢止臺北市文山區景美段五小段 111~120及 152等 11筆地

號(車前路 29巷)現有巷道及改道」案公開展覽期間之人民或團體陳情

意見綜理表 

編號 陳情人 建議辦法 建議理由 委員會決議 

 羅 OO、林 OO、鍾

OO、陳 O、高 OO、

劉 OO、謝 OO、陳

OO、劉 OO 

希望停止辦理廢巷改道

案。 

1.羅斯福路 6 段 455

巷內均為 50 年老

舊建物，居民長時

間飽受巷道狹窄

進出不便，舊式建

築長條狀，前後都

有 門 牌 ( 不 同

街)、中間還有中

庭，為出入方便，

該既有巷道早為

當 地 居 民 習 慣

性、方便性而產

生。 

2.此巷道也是消防

要道。 

同本案(109年 3月 12日

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

道審議委員會第 52次委

員會議審議案)決議： 

一、本案原則同意廢止本

案現有巷道，並附帶

決議： 

(一)為確保本案現有

巷道廢止及改道

後，鄰近社區居

民交通上需求，

基地北側巷道應

留設 8 公尺寬之

動 線 ( 詳 附

圖)(原規劃留設

4 公尺寬巷道供

車輛通行及 2 公

尺人行道)，以保

有足夠空間供車

行及人行之便

利。 

(二)考量本案現有巷

道廢止及改道

後，為便利基地

東北側公有停車

場使用者，行人

行走之便利，基

地東側沿地界線

應留設 1.5 公尺

寬人行通道(原

規劃無留設)，保



 

 持 24 小時開放

供不特定人通

行，增加鄰近基

地通行之便利性

(詳附圖)。 

二、現有巷道廢止封閉

前，應先在基地北側

留設 8公尺寬巷道供

人車通行及東側留設

1.5公尺寬人行通

道，未留設前須保持

巷道之通暢並不得任

意封閉。 

三、本案現有巷道廢止及

改道，其有關地上物

設施與地下管線應依

該管線單位之相關規

定辦理，惟倘有廢巷

前需遷移完畢者，其

拆遷補償及工程費用

由申請人負擔。 




